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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
南區
承辦人：張智惠
電話：02-27258612
傳真：02-27237850
電子信箱：dop-a415@gov.taipei

受文者：臺北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給字第1123002759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及急難貸款獲貸員工自行負擔利率一覽表1份 

(25478468_11230027591_1_ATTACH1.pdf)

主旨：自112年3月29日起調整本府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及急難

貸款獲貸員工自行負擔利率，請查照並轉知相關同仁。

說明：

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以下簡稱

中華郵政2年定儲利率）自112年3月29日起由原1.470%調整

為1.595%，爰配合調整旨揭獲貸員工自行負擔利率如下：

(一)本府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90年度（含）以前及91至

94年度由原年息1.512%調整為1.637%，95年度由原年息

1.470%調整為1.595%。

(二)本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依「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

貸款實施要點」第8點規定，本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利息

負擔，係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第6點規

定，按中華郵政2年定儲利率減年息0.025%計算機動調

整，爰由原年息1.445%調整為1.570%。

二、檢附「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及急難貸款獲貸

檔　　號:
保存年限:

4修德國小 1120407

*TJAA112600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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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自行負擔利率一覽表」1份。

正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副本：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府分行、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台北富邦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個金集中作業部

（人事處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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